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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会议贯彻】
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全县
农村工作和企业工作会议精神

全县农村和企业工作会议结束后，我局当即召开干部职工大会，传达贯彻会议精神，紧紧围绕新农村建设和“走前列”，提出四点要求：

一、领会精神实质

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、省委1号文件对水利工作提出的新要求，提高思想认识，认真领会全县农村工作和企业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增强做好水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充分利用当前水利建设的有利时机，不断加大投入力度，掀起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新高潮。

二、突出工作重点

一是大力实施民生水利建设项目，力争水利建设有新突破。建设赤水、杨梅、桂阳、大铭等乡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，受益人口3.04万人，解决不安全饮水5299人。全面开展以水利水毁工程集中整治为重点的冬春水利建设，修复重点水利水毁工程25处。加大城关防洪工程建设力度，续建杨梅、国宝、南埕、尤床等防洪堤。二是积极争取上级支持，力争上级补助资金有较大提高。紧紧抓住中央和我省扩大内需、增加水利资金投入的有利时机，认真做好项目的储备和筛选以及项目前期等工作，全力以赴抓好新增投资水利建设项目的落实。三是扎实开展防洪减灾，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。进一步强化防汛责任制，完善“预警到乡、预案到村、责任到人”的乡村防汛抢险应急预案，抓好防汛预警系统的维护和管理。开展经常性的防汛安全大检查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水利工程进行除险加固，确保水库安全运行。四是狠抓水电建设与管理，力争水电业效益明显提升。实施洋潮溪、百龙等电站电气化项目，抓好旺业一、二级1500千瓦水电站建设，实施水能资源开发权转让制度，认真做好电站运行前的检查与验收工作，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，确保全县水电业持续发展。五是注重水生态建设，为建设现代化绿色瓷都做贡献。加大岱仙湖国家水利风景区的宣传和建设力度，做好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县、龙门滩重要水源地生态建设、杨梅乡云溪小流域国债项目等的验收工作，续建赤水镇湖岭小流域新增中央基本建设水土保持投资项目，抓好国宝小流域省级水土流失治理项目和雷峰、上涌市级水土流失治理项目的建设等，确保山青水秀。六是加强机关党建、党风廉政和队伍建设，为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政治保障。以党建创先为抓手，创新活动载体，扎实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，切实提高干部队伍整体实力。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制度，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。抓好《德化县水利志》的修编，力争年内出版。深入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，不断强化机关效能建设，高度重视“窗口”建设，认真做好综治创安、计生等工作，着力在抓巩固、抓深化、抓提升上下功夫，保障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。
三、强化工作责任

按照省委“四求先行”的新要求，着力落实市委“稳住大盘，固本培源，项目带动，奋力发展”的工作思路，紧紧围绕“建设现代化绿色瓷都，实现德化走在全省山区县发展前列”的目标定位，树立信心，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，确保全面完成年度工作任务。

四、狠抓工作落实

实行领导分片包干制度，将年度水利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干部职工年度考核范畴，作为绩效考评和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，并加强督促检查，认真落实问责制，以此推动工作的进一步落实，确保“工程安全、资金安全、干部安全”和“工程优质、干部优秀”。

【水电发展】
2008年度我县水电农村电气化建设成效明显

2008年，我县按照“四求先行”的总体要求，不断加快小水电开发步伐，继续加大电网建设力度，持续推进小康水平水电农村电气化建设进程，成效显著。一是电源电网建设再创佳绩。投产水电站9处，新增装机1.21万千瓦，全县电力装机容量达30.78万千瓦，其中水电站174座装机容量28.38万千瓦，实现了长期以来为之奋斗的全县电力装机容量超30万千瓦、人均电力装机容量达1000瓦的目标。完成金锁220千伏变电站、110千伏乐陶输变电二期工程土建和35千伏汤头输变电工程输电线路等，电网建设进展顺利。二是发电企业安全运行。由于降雨量较正常年份减少近二成,全县发电量7.72亿千瓦时,同比下降16.57%,其中水电发电量6.9亿千瓦时，同比下降12.28%，但全县水电业均做到安全运行。三是用电水平增幅显著。全县总用电量7.94亿千瓦时,比增16.77%，其中工业用电量6.54亿千瓦时，比增14.63%，用电水平大幅提升。四是行业管理再上新台阶。电力国投运作良好，发电企业协会扎实开展发电企业间的横向联系，促进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，有力地促进了全行业管理上新水平。加强水电业安全监管，促进全县水电持续健康发展。
【简  讯】

▲日前，我局被县纪委授予“2008年德化县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先进单位”；被县效能办授予“2008年度绩效评估优秀单位”；被县综治委授予“2008年度平安单位”。
德简报56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抄送：省水利厅,市水利局,县委办,县人大办,县政府办,县政协办,县纪委办,各乡镇人民政府,县直有关单位,县有关领导,局效能建设监督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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